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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陸委員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 

第 18 次會議紀錄（書審）  

壹、報告事項： 

報告本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（以下簡稱本專案小組）第 17次會議

執行情形： 

一、  填報「大陸委員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（111至 114年）」院層

級議題辦理情形案，依委員意見修正後通過。   

二、 填報「大陸委員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（111至 114年）」部會

層級議題辦理情形案，同意備查，未來於活動宣導或課程納

入近期性騷擾防治政策及法律資訊，以利各參與對象熟悉最

新性平保護資訊。 

三、 本會港澳蒙藏處提「『2023 臺港澳學生職涯啟航培訓營』活

動成果及性別分析報告」案，依委員意見修正後通過。 

四、 本會聯絡處提「陸委會社群平臺性別分析報告」，依委員及行

政院性別平等處意見修正後通過。 

決議：同意備查。  

貳、討論事項：  

案   由：本會法政處就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（CEDAW）」

第 4 次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與建議行動回應表填具 112

年度辦理情形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 我國業於 111 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2 日辦理 CEDAW 第 4 次

國家報告國外專家審查暨發表會議完竣，具體展現 106年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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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9年間，我國在消除婦女歧視、提升婦女人權以及促進性

別平等之重要成果，並公開發表 86 點結論性意見與建議，

行政院性別平等處（以下簡稱性平處）於 112年 4月至 8月

間召開 9場回應表審查會議，其中涉及本會業務係 CEDAW點

次 78、點次 79 同性婚姻中對婦女的歧視（同兩公約第 89

點），有關兩岸同婚議題內容。 

二、 另為擴大民間參與，性平處於去年 11月 15日至 12月 16日

公開上網徵詢社會各界意見，共收集 53份民間參與意見表。 

三、 該案預定於 113年 4月召開其中審查會議，爰行政院秘書長

函請各權責機關參酌性平處檢視意見及民間參與意見，修正

回應表內容，並針對民間參與意見提出機關回應說明後，依

回應表內容積極推動，並將 112年之辦理情形提送機關性別

平等專案小組（得採書面審查）通過後填報辦理情形。 

四、 檢附本會法政處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（CEDAW）」

第 4次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與建議 112年全年度辦理情形及

針對本小組委員修正建議之回應表（如附件 1、附件 2，頁

3-10） 

決  議：文字依委員書面審查意見修正如畫線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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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(CEDAW) 

第 4次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與建議 

112年全年度辦理情形 

陸委會  

一、 案由 

第 78 點、第 79 點同性婚姻中對婦女的歧視(同兩公約第 89

點) 

二、 背景說明 

(一) CEDAW第 4次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第 78點、第 79點 

1. 第 78點：國際審查委員會讚賞 2019 年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

解釋施行法允許同性婚姻在臺灣合法登記。國際審查委員會

注意到該法第 20 條維持了同性婚姻和異性婚姻之間的區

別，及跨國同性伴侶涉及不允許同性婚姻的國家者，無法在

台灣結婚。 

2. 第 79 點：國際審查委員會呼籲政府考慮採取必要措施，再次

消除所有針對同性伴侶仍然存在的歧視性規定。 

(二) 兩公約第 3次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第 89點 

     第 89 點：在中華民國（臺灣），同性婚姻可以合法登記，

這是非常值得讚揚的。然而，審查委員會關切的是，法律中

存有歧視，其將來自不允許同性婚姻國家的配偶排除在外。

如果這對伴侶選擇共同生活，他們在婚姻中的權利就得不到

保護。委員會還感到關切的是，同性配偶無法共同收養子女。

委員會建議立即消除法律中的這兩種歧視。 

三、 行動 

附件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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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陸委會將持續蒐整各界意見，做為處理兩岸同婚議題之政策

參據。 

(二) 在妥適研處兩岸同婚相關事宜前，現階段陸委會已協調相關

機關給予個案入境上之便利與協助，採「生活從寬」方式協

助陸籍同性伴侶來臺停留。 

四、 112年全年度辦理情形 

(一) 與 NGO團體、兩岸同性伴侶當事人，面對面進行溝通 

     陸委會於 112 年 5 月 24 日與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、臺陸

伴侶當事人等 12位代表共同討論兩岸同婚議題，會中進行對

話，並相互交換兩岸同婚相關法令、政策之建議與意見，傾

聽當事人心聲。 

(二) 持續與相關部會就兩岸同婚相關法令與行政事項進行討論 

     政府迄今針對同婚議題已進行多次跨部會討論，惟兩岸同婚

所衍生之收養、繼承、財產等法律關係仍須有完整法律配套

方能因應，陸委會將持續會同內政部移民署等相關機關，在

取得國人支持與社會共識之前提下，妥適處理兩岸同婚議

題。 

(三) 完成修法前建立專案協處機制 

     陸委會於 112 年 5月至 8月間，持續與內政部移民署等相關

機關進行討論，獲建立專案協處機制之共識，在尚未完成修

法前，現階段陸委會已協調移民署給予相關個案入境上之便

利與協助。 

(四) 已協助 24名陸籍同性伴侶來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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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為保障兩岸同性伴侶權益，在妥適研處兩岸同婚事宜前，採

「生活從寬」方式協助陸籍同性伴侶來臺停留，予以個案專

案協處。截至 112年 12月底，已協處 24名陸籍同性伴侶來

臺停留事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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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陸委員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 

書面審查意見彙整表  

提案  說明  修正建議  法政處回應  

一、本會就「消除對

婦女一切形式

歧 視 公 約

（CEDAW）」第

4 次國家報告結

論性意見與建

議行動回應表

填具 112 年度辦

理情形。 

 

一、案由  

第 78 點、第 79 點同性婚姻中對

婦女的歧視 (同兩公約第 89 點 ) 

二、背景說明  

(一 )CEDAW 第 4 次國家報告結

論性意見第 78 點、第 79 點  

 1.第 78 點：國際審查委員會讚

賞 2019 年司法院釋字第七四

八號解釋施行法允許同性婚

姻在臺灣合法登記。國際審

查委員會注意到該法第 20 條

維持了同性婚姻和異性婚姻

之間的區別，及跨國同性伴

侶涉及不允許同性婚姻的國

家者，無法在台灣結婚。  

 2.第 79 點：國際審查委員會呼

■有修正建議 : 

 

【郭委員素珍】 

截至 112 年 12 月

底，已協處 24 名陸

籍 同 性 伴 侶 來 臺 停

留事宜。 

可考慮增加: 

必 要 時 可 與 縣 市 衛

生 局 結 合 進 一 步 了

解 這 些 同 性 伴 侶 的

需求，給予協助。 

在 目 前 相 關 法 規 未

修改前，這是很好的

措施。 

 

一、  郭委員素珍建議回應 

(一) 政府在尚未修法前專案

協處陸籍同性伴侶來臺

停留事，係處理個案入

境簽證相關事宜。 

(二) 有關委員之建議，本會

擬轉請衛福部參考。 

二、  廖委員元豪建議回應 

(一) 現行兩岸婚姻流程須先

在中國大陸結婚後申請

團聚來臺，於國境線上

面談通過後至戶政辦理

結婚登記。如在臺陸籍

同性伴侶可逕行在臺結

婚，將破壞現行陸籍人

士在臺結婚登記相關機

附件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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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  說明  修正建議  法政處回應  

籲政府考慮採取必要措施，

再次消除所有針對同性伴侶

仍然存在的歧視性規定。  

(二 )兩公約第 3 次國家報告結論

性意見第 89 點  

   第 89 點：在中華民國（臺

灣），同性婚姻可以合法登

記，這是非常值得讚揚的。

然 而 ， 審 查 委 員 會 關 切 的

是，法律中存有歧視，其將

來自不允許同性婚姻國家的

配偶排除在外。如果這對伴

侶選擇共同生活，他們在婚

姻中的權利就得不到保護。

委員會還感到關切的是，同

性配偶無法共同收養子女。

委員會建議立即消除法律中

的這兩種歧視。  

三、行動  

【廖委員元豪】 

兩 岸 同 婚 的 障 礙 主

要是在流程（目前都

是先在大陸結婚，然

後來臺 )。建議至少

可以考慮優先針對： 

a.陸 生 或 其 他 已 經

在 台 灣 生 活 的 大 陸 

地區人民，在台灣可

以登記結婚； 

b.在 海 外 承 認 同 性 

婚姻的國家（如：美

國、加拿大）已經登

記結婚者，我國逕行

予以承認。 

 

【廖委員福特】 

說明中提及「兩岸同

婚所衍生之收養、繼

承、財產等法律關係

制，異性婚亦可要求平

等對待逕行在臺結婚，

將嚴重影響我陸籍人士

入境管理制度。委員所

提建議涉及我人流管理

與 人 口 政 策 等 相 關 事

宜，尚須多方評估。 

(二) 有關兩岸同性伴侶於第

三地結婚者，因面談、

入境等等行政機制尚有

待處理事項，本會將持

續蒐整各界意見，並與

相關機關共同研議。 

三、  廖委員福特建議回應 

(一) 鑒於中國大陸尚未承認

同性婚姻，致兩岸制度

上有所差異，兩岸同婚

無法以現有兩岸婚姻機

制辦理結婚登記。 

(二) 如兩岸同婚僅在臺發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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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  說明  修正建議  法政處回應  

(一 )陸委會將持續蒐整各界意

見，做為處理兩岸同婚議題

之政策參據。  

(二 )在妥適研處兩岸同婚相關事

宜前，現階段陸委會已協調

相關機關給予個案入境上

之便利與協助，採「生活從

寬」方式協助陸籍同性伴侶

來臺停留。  

四、112 年全年度辦理情形  

(一 )與 NGO 團體、兩岸同性伴

侶當事人，面對面進行溝通  

陸委會於 112 年 5 月 24 日與

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、臺

陸伴侶當事人等 12 位代表

共同討論兩岸同婚議題，會

中進行對話，並相互交換兩

岸同婚相關法令、政策之建

議與意見，傾聽當事人心聲。 

仍 須 有 完 整 法 律 配

套方能因應」，已指

出問題重點，不過不

知 是 否 可 能 進 一 步

闡述： 1、相關法律

關 係 之 具 體 爭 議 及

困難。 2、是否有部

分領域之困難，不是

臺 灣 單 方 所 能 解

決，亦需中國大陸做

相 對 應 之 調 整 或 修

法，才能完整實踐。 

 

【魏委員淑娟】 

建議酌予修正「四、

112 年全年度辦理情

形 (一 )」之標題 :該

標 題 似 描 述 本 會 作

為第三人「促成」NGO

團 體 與 兩 岸 同 性 伴

效力，雙方當事人如有

收養、繼承、財產等相

關情事，例如因當事人

在陸仍處未婚狀況，可

在陸另有婚姻等重婚情

事 ； 如 在 陸 有 繼 承 事

實，因陸方不承認同婚

致我國人無法享有因婚

姻衍生的權益，另如在

臺有繼承事實，恐產生

大陸地區繼承人得來臺

繼承，我方卻無法赴陸

繼承之不合理情事，爰

因兩岸法律差異及婚姻

狀況不同，導致無法保

障臺灣同性伴侶相關的

權利義務，仍須透過法

律解決方能因應。 

四、  魏委員淑娟建議回應 

配合委員建議修正標題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9 

 

提案  說明  修正建議  法政處回應  

(二 )持續與相關部會就兩岸同婚

相關法令與行政事項進行討

論  

政府迄今針對同婚議題已進

行多次跨部會討論，惟兩岸

同婚所衍生之收養、繼承、

財產等法律關係仍須有完整

法律配套方能因應，陸委會

將持續會同內政部移民署等

相關機關，在取得國人支持

與社會共識之前提下，妥適

處理兩岸同婚議題。  

(三 )完成修法前建立專案協處機

制  

陸委會於 112 年 5 月至 8 月

間，持續與內政部移民署等

相關機關進行討論，獲建立

專案協處機制之共識，在尚

未完成修法前，現階段陸委

會已協調移民署給予相關個

侶 進 行 面 對 面 溝

通，惟其內文係敘述

本 會 作 為 對 話 主 體

之一，與伴侶盟及同

性 伴 侶 代 表 們 相 互

交 流 ， 兩 者 似 有 不

同，建議將該標題修

正為「與 NGO 團體、

兩 岸 同 性 伴 侶 當 事

人 ， 面 對 面 進 行 溝

通」，以與內文敘述

相符。 

 

 

■無意見: 

薛委員承泰 

李委員麗珍 

陳委員淑媚 

文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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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  說明  修正建議  法政處回應  

案入境上之便利與協助。  

(四 )已協助 24 名陸籍同性伴侶

來臺  

為保障兩岸同性伴侶權益，

在 妥 適 研 處 兩 岸 同 婚 事 宜

前，採「生活從寬」方式協

助陸籍同性伴侶來臺停留，

予以個案專案協處。截至 112

年 12 月底，已協處 24 名陸

籍同性伴侶來臺停留事宜。  

 

陳委員威豪 

李委員必仁 

張委員鳳玲 

許委員君如 

陳前委員雅玲 

柯委員淑玲 

卓委員明偉  

 

 


